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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吉林省司法厅关于开展“吉法智” 

  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布设工作的通知 

  吉司办发〔2020〕32号 

  为贯彻落实《吉林省关于加快推进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
深化我省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提高公共法律服务智能化、精准化水平，缓

解公共法律服务资源分布不均、覆盖不广的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法律服

务需求，省厅研发了首批 200 台“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落地机

100 台，壁挂机 100 台），拟从 5 月份开始布设到全省各公共法律服务实体平
台，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各市（州）司法局，长白山司法局，扩权强县试点市司法局： 

  一、“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的功能和作用 

  “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融合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热线和实体
平台法律服务功能。一是智能法律服务，包括智能法律咨询、智能法律文书、

智能诉讼费用计算等功能，生成的法律咨询意见书均可通过扫描二维码等方式

存入咨询者手机。二是映射“12348”吉林法网的全部功能，包括吉林法律服务

地图，律师、公证、司法鉴定、法律援助、人民调解等法律服务机构及其人员
的信息查询和线上办理功能。三是人工法律咨询，包括视频、语音和文字咨

询，由“12348”吉林法网、“12348”吉林法律服务热线驻场专业法律服务人

员提供服务。四是宣传和视听展示，能够播放法治宣传教育视频、音频、照片

等。 

  一台“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相当于一个无人公共法律服务工

作站，是公共法律服务网络的重要节点和服务触角。“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

智能终端机以智能化、信息化、标准化、便捷化的特点，既能解决法律服务资

源不均衡问题，填补公共法律服务的薄弱环节和盲点，也能为公共法律服务实

体平台工作人员提供智能化帮助，提升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站、室）的法

律服务能力和水平。同时，还能根据需要随时布设到对公共法律服务有特殊需

要的场所。 

  二、“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的费用 



  “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的费用有 3 项。 

  （一）采购费用。“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的采购费用省厅已

支付，包括 3年内软件使用和维护费用。 

  （二）网络费用。“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需连入网络才能使
用且发挥功能，网络费用有两种情况： 

  1.有网络。“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有 Wifi 功能，布设机构自

有独立专线、有线宽带或共享网络（Wifi）并已经承担其费用的，将网线插入
“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网络接口，或者通过“吉法智”公共法律

服务智能终端机 Wifi 功能连接无线网络即可使用，不另外产生网络费用。独立

专线、有线宽带建议至少 10M 带宽，现有共享网络（Wifi）建议至少 50M 带宽

（见附件 2）。 

  2.无网络。布设机构无网络的，可采购中国电信 4G 电话卡，将 4G 电话卡

插入“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网络卡槽，即能接收 4G 信号，享用
4G网络，应用“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各项功能。中国电信 4G 电

话卡有两种资费套餐（见附件 2）。 

  （三）电费。电费由布设机构承担。壁挂机每天工作 10 小时，电费约
0.65 元；落地机每天工作 10小时，电费约 1.5 元。 

  三、“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布设原则和管理方式 

  “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按照面向基层、兼顾普及、突出重

点、务求实效的原则布设，由布设机构所属县（市、区）司法局负责统筹管

理，由所在地公共法律服务中心（工作站）负责日常运维。 

  （一）100 台“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落地机）。70 台“吉

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落地式）分配给各市（州）司法局、长白山

司法局、各县（市、区）司法局所属的公共法律服务中心，用于支持各公共法
律服务中心工作，提升服务档次和水平；其余 30 台由省厅统筹安排布设于人流

密集、公共法律服务需求较多的政务办事大厅、机场、车站等场合，直接面向

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塑造公共法律服务公众形象，提升公共法律服务群众

知晓率。 

  （二）100 台“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壁挂机）。“吉法

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壁挂机）面向基层一线、乡村（社区），布设

到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公共法律服务基础薄弱的贫困村和偏远村，以及

公共法律服务工作开展较好、法律服务需求较多的乡镇（街道）公共法律服务

工作站。 

  四、“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的申领程序 



  根据各地人口、经济发展和法律服务需求情况，省厅制定了“吉法智”公

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分配指标表（附件 1），请各地司法局遵循分配原则，

根据“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壁挂机）安装条件和费用承担能力

（附件 2），遴选出符合条件的“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壁挂

机）布设机构，明确“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落地机）布设具体

地址和责任人，一并填报附表（附件 3、附件 4），于 2020 年 5 月 15日前报厅

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处。 

  五、基本要求 

  “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是 2020 年公共法律服务区域融合规模

化信息化龙头平台项目，是落实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平台精准化要求的重要举

措，是全省公共法律服务提档升级的重要工程，各地要高度重视，扎实做好遴

选布设等工作。省厅将对各地上报的布设机构申请进行综合评估予以确认，按

照上报地址将终端机布设各地。 

  （一）高度重视，认真遴选。各地要着重把握公共法律服务的资源矛盾、

服务短板、关键领域、重点对象，充分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认真抓好遴选，确

保把“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布设到最需要的地方，充分发挥“吉

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功能作用。 

  （二）完善机制，落实责任。各地司法局及“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

终端机布设机构，要建立健全“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管理、运

行、维护、使用的工作机制，指定专人负责，落实工作责任。各地专职负责人

应扫描二维码（附件 5）加入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工作群。 

  （三）发挥作用，务求实效。各地司法局及“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

终端机布设机构，要充分开发运用“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功能，

发挥其智能精准、便捷高效、均等普惠的法律服务作用，推进布设地公共法律

服务水平的提升。 

  联 系 人：周昱行 

  联系电话：13944843373 

  技术咨询：牟振成 

  联系电话：18604444163 

  附件： 1.“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分配指标表 

  2.“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安装及使用说明 v1.0 

  3.“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壁挂机）申请表 

  4.“吉法智”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落地机）布设情况表 



  5.公共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工作群二维码 

  吉林省司法厅 

  2020 年 5月 8日 


